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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連交易公告
受讓目標資產

受讓目標資產

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4年4月29
日，董事會審議通過關於本公司附屬公司湖南省電力線路器材有限公司（「湖南線材公
司」）擬與中國能源建設集團資產管理有限公司（「資產公司」）簽訂存續資產轉讓協議
（「存續資產轉讓協議」）的議案，據此，湖南線材公司同意自資產公司以代價人民幣
102,054,700元以非公開協議轉讓方式購買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開鋪路88號及126號部
分土地使用權及地上建築物等存續資產（「目標資產」）（「本次轉讓」）。於目標資產評估
備案相關程序完成後，湖南線材公司與資產公司將正式簽訂存續資產轉讓協議。

上市規則之涵義

截至本公告日期，中國能源建設集團有限公司（「能建集團」）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約
45.09%的已發行股本並為本公司控股股東，資產公司為能建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因
此，資產公司構成本公司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4A章下的關連人士，因此，存續資產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於
上市規則項下之關連交易。由於本次轉讓之適用最高百分比率高於0.1%但低於5%，本
次轉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
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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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4年4月29日，董事會審議通過關於本公司附屬公司湖南線材公司
擬與資產公司簽訂存續資產轉讓協議的議案，據此，湖南線材公司同意自資產公司以代
價人民幣102,054,700元以非公開協議轉讓方式購買目標資產。於目標資產評估備案相關
程序完成後，湖南線材公司與資產公司將正式簽訂存續資產轉讓協議。

本次轉讓的擬定主要條款及條件詳情載列如下：

訂約方

資產公司，作為賣方；及

湖南線材公司，作為買方。

本次轉讓的前提條件

(1) 資產公司與湖南線材公司雙方依法就本次轉讓已履行了各自的內部決策、資產評估
等相關程序；

(2) 湖南線材公司已詳細了解目標資產的轉讓信息，並同意按照資產公司提出的受讓條
件受讓目標資產；

(3) 本次轉讓需獲得資產公司出資單位能建集團的批准，由湖南線材公司依法作為買受
人受讓目標資產；

(4) 湖南線材公司確認，本次轉讓是配合湖南線材公司開展土地徵收程序的前置環節；
基於能建集團整體利益最大化，湖南線材公司通過內部協議受讓方式實現存續資產
回歸，由湖南線材公司辦理後續徵收手續，並收取相關徵收補償款。湖南線材公司
有義務在收到徵收補償款後立即通知資產公司，由資產公司按照能建集團相關批覆
要求報告能建集團主管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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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價及付款條件

資產轉讓價格為以2024年2月20日為基準日的目標資產的評估值，即人民幣102,054,700
元，最終轉讓價格以能建集團評估備案價為準。目標資產轉讓價款的具體支付方式，自
湖南線材公司收到土地徵收補償款後5個工作日內，由資產公司與湖南線材公司另行協商
確定，按照有關規定政策執行。

違約責任

存續資產轉讓協議生效後，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存續資產轉讓協議約定，即構
成違約，違約方應承擔違約責任並應賠償因違約而給守約方所造成的損失。

目標資產之資料

目標資產為位於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新開舖路88號及126號的兩處生產區工業房地產，包
括5宗土地使用權及地上全部房屋建築物、構築物、附屬設施設備等附著物，且包括與房
地產不可分割的滿足其使用功能的供水、供電、排水等相關配套設施及不可移動裝飾裝
修，以及根據有關政策規定無償移交或政府收回等相關土地房產。目標資產包括土地總
面積合計85,734.13平方米，建構築物總面積29,606.84平方米。

北京仁達房地產土地資產評估有限公司以2024年2月20日為評估基準日採用成本法進行評
估，出具了編號為仁達房估字[2024]第202401107003854號的《房地產估價報告》，目標資
產的評估總價為人民幣102,054,700元。資產公司及湖南線材公司雙方在資產公司對上述
目標資產享有所有權及能建集團備案的《房地產估價報告》評估結果的基礎上達成存續資
產轉讓協議各項條款。

目標資產未設定任何形式的擔保，包括但不限於該目標資產存在抵押、或任何影響目標
資產轉讓的限制或義務。目標資產也未被任何有權機構採取查封等強制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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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4年本公司整體改制上市時，能建集團下發《關於中國能建集團裝備有限公司整體改
制存續資產剝離劃轉有關事項的通知》（中能建資財[2014]520號），將目標資產無償劃轉至
資產公司，並從本公司的資產範圍剝離出去。由於政策原因，目標資產的土地和房產權
證未辦理轉移登記、變更登記，仍登記在湖南線材公司名下。

本次轉讓之理由及裨益

受讓目標資產後可實現資產權、證、賬一致，有助於將目標資產納入湖南線材公司整體
土地房產徵收範圍，推動企業「處僵治困」工作並盤活閒置資產。

一般資料

本公司是中國乃至全球能源電力、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等行業提供整體解決方案、全產業
鏈服務的綜合性特大型集團公司。

湖南線材公司是是一家於1986年9月15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的附
屬公司，其主要從事水泥電桿、電力線路金具、鐵塔及電桿鐵附件、電廠有關鋼結構的
加工；金具熱鍍鋅；鋼材、鋅錠的銷售。

資產公司是能建集團根據整體改制工作需要和存續國有資產管理要求，專門設立的改制
存續資產管理機構，為能建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於2014年8月16日正式掛牌成立。

能建集團為國有獨資企業，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其主要從事若干電力工程業務、電力
行業發展策略及規劃的調查研究、電力行業政府及行業政策以及規範化科研，及提供保
健、教育及公共安全等小區服務。能建集團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國務院國資委。

上市規則之涵義

截至本公告日期，能建集團直接或間接持有本公司約45.09%的已發行股本並為本公司控
股股東，資產公司為能建集團的全資附屬公司，因此，資產公司構成本公司於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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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A章下的關連人士，因此，存續資產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本公司於上
市規則項下之關連交易。

由於本次轉讓之適用最高百分比率高於0.1%但低於5%，本次轉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
章項下申報及公告的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董事確認

本公司執行董事宋海良先生亦擔任能建集團之董事長。彼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已於董事
會會議上就批准存續資產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放棄投票。除上文所披露者
外，概無董事於存續資產轉讓協議中擁有重大利益。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存續資產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屬公平合理
及按一般商業條款進行，且訂立存續資產轉讓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符合本公司及
股東的整體利益。

承董事會命
中國能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宋海良

中國，北京
2024年4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宋海良先生及馬明偉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李樹雷先
生、劉學詩先生及司欣波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趙立新先生、程念高先生及魏偉峰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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